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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體育會  (田徑部) 
The Citizen Athletic Association (Track and Field Dept.) 
田徑部辦事處地址:香港九龍土瓜灣落山道 108 號志昌工業大樓 9 樓 E 室   
http://www.tcaa.com.hk   e-Mail: info@tcaa.com.hk 

 

 
第二十一屆「公民全港青少年田徑錦標賽 2017 」  

 
「公民體育會」自 1947 年成立，為香港體壇貢獻已達 70 年之久。本會田徑部於 1971 年成立，隊員歷來不但成績突出，更於本地及多項國

際賽事中，為香港屢創佳績，締造不少香港紀錄。本會已於 2007 年起，舉辦了「全港青少年田徑錦標賽」，深受本地青年運動員歡迎，並成

為本地主要田徑賽事之一，更榮獲香港業餘田徑總會、商界及體育界大力支持和好評，是次青年組賽事已邀得 香港業餘田徑總會(HKAAA)

評定為認可賽事，參加者於賽事中締造之成績將可被列入香港排名榜。有關此賽事之資料，可瀏覽本會網頁(http://www.tcaa.com.hk/)。   

 

參加資格 ：凡出生於 1998-2011 年愛好田徑運動，願意遵從大會安排及身體狀況適宜進行運動比賽者，均可參加。 

 

日期及時間：2017 年 4 月 15 日(星期六) 及 2017 年 4 月 16 日(星期日)  — 上午 9 時至下午 6 時 

 

比賽地點 ：灣仔運動場 

 

比賽組別 ：按年齡分男子組及女子組作賽；見「賽事細則」附表一 

 

獎勵  ：青年組 各項目之首 3 名可獲獎牌乙面 並獲 HKAAA 成績認可評定 

  少年組 每項目之首八名可獲獎牌乙面 

  組別參賽總人數如超過 30 人，該組別將設全場總冠﹑亞﹑季軍（以最好 3 項單項獎牌數目及成績計算）。 

  各項目首五名或潛質運動員均可申請入選為本會田徑隊(本會保留最終接受申請權利)，接受長期之系統訓練， 

  及推薦代表本會參加田總舉辦之其他賽事及海外集訓活動。 

 

報名費用 ：第一個項目 120 元正；第二及以後每個項目為 80 元正(以個人計算) ;或去年度年終個人項目香港排名首十費用全免。 

  田總註冊本會會員可獲特別優惠：總參賽費用減 20 元。（必須提供 2017 年本會會員編號/HKAAA 編號） 

     

報名手續 ：以電腦填妥「個人及團體報名表」(MS-EXCEL 檔案) 及將所需報名費用存入  

  南洋商業銀行戶口 043-487-1-026363-0  /  恆生銀行戶口 390-489276-883 連同銀行入數紙相片及報名 MS-EXCEL 檔案 

  電郵至 tcaajac@gmail.com 辦理；如以支票存款，祈付「TCAA LIMITED」。(於遞交申請表之同時即表示參賽者本人或未滿 18 

  歲之參賽者已獲得其父母/監護人及團體負責人同意本賽事之一切條款、規則及免責聲明) 

 

報名表下載 ：www.tcaa.com.hk  查詢電郵：tcaajac@gmail.com 

 

截止報名 ：2017 年 3 月 10 日 或額滿即止，敬請留意本會網頁公佈 

 

領取號碼布 ：運動員號碼布將在賽事當日於場地設有領取攤位，運動員可於早上 7 時 45 分起到場領取；敬請各運動員於 

  4 月 10 日前於網上核對有關參賽項目及資料，如有查詢請盡早以電郵至 tcaajac@gmail.com 與本會聯絡。 

 

備註  ：申請人所提供的資料，將只用於此項活動及日後本會與閣下聯絡之用途。在遞交報名表後， 

  如欲更改資料或查詢，請與本會職員聯絡。 

 

惡劣天氣 ：如開賽日早上 7 時 30 分天文台仍懸掛 3 號熱帶氣旋警告，任何暴雨警告或雷暴警告，全日賽事將會取消；如 

  賽事進行中天氣惡劣，賽會將有可能暫停賽事。如賽事因天氣或其他原因而未能舉行，賽事亦不會延期舉行； 

  參賽者之報名費用亦不獲退回。 

 

証書  ：參賽者可申請証書，所有參與項目成績(包括接力項目)將列印在一張證書上。 

  證書可於比賽報名表格內一拼申請，費用為 30 元正。如於比賽當日即場申請，每張費用為 100 元正。 

  証書一律不接受賽後申請。 

 

責任聲名 ：於遞交申請表之同時即表示參賽者本人或未滿 18 歲之參賽者已獲得其父母/監護人及團體負責人同意本賽事之一切條款、 

  規則及免責聲明，並同意於比賽期間，參賽者倘有財物損失、受傷、誘發疾病甚或死亡，均不論過失，不會向 

  主辦、協辦及資助機構或個人予以追究責任或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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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事細則 
 

 
 
 
 
 
 
 
 
 
 
 
 
  

 

附表一 

  

 
青年：MA,MB,MC,MD,FA,FB,FC,FD 少年：BA,BB,BC,BD,BE,GA,GB,GC,GD,GE 

   

 
年齡分組: 

 男子組 (根據年齡分組作賽) 女子組 (根據年齡分組作賽) 

 
MA 組： 98-99 年出生 FA 組： 98-99 年出生 

 
MB 組： 00-01 年出生 FB 組： 00-01 年出生 

 
MC 組： 02-03 年出生 FC 組： 02-03 年出生 

 
MD 組： 04-05 年出生 FD 組： 04-05 年出生 

 
BA 組： 2006 年出生 GA 組： 2006 年出生 

 
BB 組： 2007 年出生 GB 組： 2007 年出生 

 
BC 組： 2008 年出生 GC 組： 2008 年出生 

 
BD 組： 2009 年出生 GD 組： 2009 年出生 

 
BE 組： 2010 年出生 GE 組： 2010 年出生 

 
BF 組： 2011 年出生 GF 組： 2011 年出生 

組別 
MA/FA 

(U20) 

MB/FB 

(U18) 

MC/FC 

(U16) 

MD/FD 

(U14) 
BA/GA BB/GB BC/GC BD/GD BE/GE BF/GF 

60 米        
 

ü ü ü ü ü ü 

100 米  ü ü ü ü ü ü ü ü ü ü 

200 米  ü ü ü ü ü ü ü       

400 米  ü ü ü ü ü             

800 米  ü ü ü ü               

1500 米  ü ü ü ü               

110 米欄  üMA üMB   üMC                 

100 米欄  üFA üFB üFC               

跳高 ü ü ü ü ü ü ü       

跳遠 ü ü ü ü ü ü ü       

標槍 ü ü                 
鐵餅 ü ü                 

鉛球 ü ü ü ü ü           

壘球       
 

ü ü ü ü ü ü 

立定跳遠               ü ü ü 

公民體育會 主辦 
第二十一屆  「全港青少年田徑錦標賽 2017」 

2017.4.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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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事細則 

 
1. 參加者須按出生年份填報所屬組別，每項賽事之報名及出賽人數須達最少三人 / 隊。 

2. 整日總參賽名額約為 700 人，為有效運用資源，大會將保留按各組別的報名情況而調整名額之所有權利。 

3. 每人只限投交一份報名表格，如被發現重複投表，大會將取消重覆的報名申請而不作另行通知。重覆報名者將不獲發重覆繳
付的報名費用。   

4. 報名表格內所填報的資料必須全部屬實，並需詳細填寫各項資料，虛報資料者，將被取消所有參加資格，所得成績亦告作廢，所繳
費用概不發還。 

5. 每名參賽者最多可參加 3 項個人項目 。  

6. 如以團體報名參加，報名表上填寫之團體負責人有責任核實參賽者之資料一切正確，並已獲得其父母/監護人同意本賽事之一切條款、
規則及免責聲明。 

7. 所有參賽者於賽事當日及各項目報到時，必須備有由賽會發出的號碼布、有效附相片及出生日期之身份證明文件以供大會核
對。如參賽者於大會要求核對時未能即時出示有關證明文件，大會將保留所有權利作出拒絕該參賽者或其接力隊伍參賽並取消其所
有項目之所得成績及名次之所有權利。所繳費用概不發還。 

8. 比賽期間，參加者必須配帶號碼；如有遺失，補領費用為每張港幣 50 元正。  

9. 得獎運動員請於成績公佈後到頒獎台領獎。如當日未能領取，請於比賽當日起一個月內之辦公時間內攜同身份證明文件或號碼布
前往「九龍土瓜灣落山道 108 號志昌工業大樓 9E 室」田徑部辦事處領取獎牌，本會不作另行通知。逾期視作放棄領取亦不獲補發。 

10. 賽會保留拒絕任何參賽者參賽之權利。  

 

 

 

 

 

 

 

 

 

 

 

 

 

 

 

 

 

 

 

 

 

 

 
  

公民體育會 主辦 
第二十一屆  「全港青少年田徑錦標賽 2017」 

2017.4.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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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全港青少年田徑錦標賽 

青年組運動員須知 

 

賽 制： 

1. 除本須知列明外，比賽規則將按照國際田徑聯會（IAAF）及香港業餘田徑總會（HKAAA）之賽事規則執行。大會

並保留一切更改及安排之最終權利。 

2. 本須知如有未盡善之處，賽會有權隨時修改，而於賽前或即日經由廣播宣布或於比賽場地由裁判長向受影響之參賽

者通知。 

3. 賽會對賽事運作安排及仲裁，皆以提供公平競賽之平台予各參賽者，並必須合乎 HKAAA 之成績審核要求為大原則。 

 

賽 規： 

4. 運動員必須於比賽時佩戴大會發給之號碼布(用扣針扣於胸前)，否則不得出賽。 

5. 按照HKAAA賽事規則，如比賽當日少於3名參賽者/隊伍出席作賽，運動員所作成績將不獲香港排名或紀錄資格。 

6. 如比賽當日少於兩名參加者/隊伍出席作賽，該項目將取消。 

7. 參加者不可於同一項接力比賽中，同時代表多於一個之隊伍比賽，否則會取消所有賽事的參賽資格。 

8. 運動員只可按照場地規定，穿著釘長不超過七毫米之釘鞋或膠底運動鞋出賽。 

9. 參加者必須遵守賽會及運動場內的各項規則。 

10. 各場比賽之裁判工作均由合資格裁判員擔任，各參賽者必須服從裁判員之判決及裁判員之作賽指示。 

 

報 到： 

11.  徑賽-開始檢錄於賽前 20 分鐘並於 10 分鐘後截止檢錄。 

12.  田賽-開始檢錄於賽前 30 分鐘並於 10 分鐘後截止檢錄。 

13.  各參賽者須於賽會指定之報到時間內到召集處內報到及於召集處內等候作賽。運動員於賽會宣佈截止檢錄時未能

向裁判報到或於裁判帶領進場時缺席者，均作棄權論；報名費亦不獲退還。 

14.  所有運動員於賽事當日及各項目報到時，必須備有由賽會發出之號碼布、有效及附相片之身份證明文件以供

大會核對。如運動員於大會要求核對時未能出示有關證明文件或發現擅自塗改號碼布資料，大會將保留所有權利

作出拒絕該運動員或其接力隊伍參賽並取消其所有項目之所得成績及名次。所繳費用概不發還。 

15.  檢錄組將保留拒絕任何於宣布截止檢錄前，未有向檢錄員報到之參賽者之參賽權利。請各參賽者於指定時間內到達

檢錄區之同時，必須向檢錄員查詢閣下參加項目之檢錄坐區，已免錯過檢錄程序。如參賽者因疏忽而導致錯過檢錄

程序，將不獲參賽資格。 

 

徑賽項目: 

16.  100 米設初賽及決賽，初賽之首 8 名最佳成績運動員進入決賽。除上述項目外，其他徑賽項目不設初賽，將直接進

行決賽以最佳時間定名次。 

17.  參加跨欄項目、100 米、200 米及 400 米之 MA, FA, MB, FB（甲、乙組）賽事，運動員必須使用起跑器。 

18.  參賽者如於起跑時作偷步或違規行為，將被即時取消該項賽事之參賽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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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賽項目： 

19.  田賽項目方面(跳高除外)，如初賽參賽人數多於 15 人，初賽採用 2 次試跳或試擲，最佳成績之首 8 名進入決賽，

決賽採用 2 次試跳或試擲，大會有權決定各田賽項目的試跳或擲之標準。大會保留因任何原因取消決賽之所有權利，

名次則以已作賽次最佳成績計算。 

20.  跟據國際田聯之規則，凡田賽項目參加者，均須於限定之時間內完成動作，任何延誤之試跳或試擲，均作失敗紀錄。 

21.  所有投擲器材須由賽會／場地提供，參賽者不可使用私人器材參與比賽。如必須使用必須使用私人器材，參賽者必

須送驗以獲得 HKAAA 書面許可並繳付所需費。 

 

上 訴： 

22. 上訴必須由領隊、老師或家長並為年滿 18 歲之成年人士提出，其可向賽會辦公室索取【上訴表格】，並繳交每項上

訴費用港幣 100 元正；經『上訴委員會』審理後，如上訴得值，款項將獲發還；否則所有賽果以裁判最後判決為準，

並所繳交之款項將不獲發還。大會將保留不接受任何由非大會工作人員提供之任何錄像及相片作為上訴理據之所有

權利。 

 

惡劣天氣安排： 

23. 如賽事當日早上 7：30 時天文台仍懸掛三號熱帶氣旋警告或黃色暴雨警告，全日賽事將會取消；如賽事進行中天氣

惡劣，大會將有可能暫停賽事。如賽事因天氣或其他原因而未能於當日舉行，賽事或不作延期舉行，報名費亦不獲

退還。如大會安排擇日重賽而參賽者未能出席，均不獲任何補償，而所繳交之費用亦不獲發還。 

 

遺失號碼布： 

24. 如參賽者遺失號碼布，必須於賽事當日帶同附有照片之身份證明文件及補領費用港幣 50 元正到大會記錄室補領。 

 

附  則： 

25.  比賽日各分組比賽賽程均以即場宣佈為準。 

26.  如被發現冒名頂替，或有參加者經賽會認為有破壞規則或有不良行為而影響賽事運作者，賽會有權取消該

名參賽者及其所屬之整個團體參賽資格，該名參加者及其所屬之整個團體於全部賽事之成績亦有可能被取

消，報名費用將不獲退還。 

27. 所有因違規而不獲賽會接納作賽、取消資格、名次或成績之參賽者或團體，其所繳交之款項將不獲發還。 

28. 參賽者或團體在比賽當天因任何理由無法參與比賽項目，報名費用亦不獲發還。 

 

注意事項： 

29. 參賽者及其家長，必須清楚了解參賽者身體狀況以合適進行競賽活動，多加留意當日天氣及有可能令身體不勝負荷

之因素。如有不適，請盡早向註場工作人員、裁判或救護員求助。 

30. 參賽者須小心保管個人財物，如有任何損失，賽會恕不負責。 

31. 除本章程列明之賽規及備註外，參加者亦須遵守相關附帶或於場內宣佈及張貼之有關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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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全港青少年田徑錦標賽 

少年組運動員須知 

賽 制： 

1. 除本須知列明外，比賽規則將按照國際田徑聯會（IAAF）及香港業餘田徑總會（HKAAA）之賽事規則或簡易運動

競技指引執行。大會並保留一切更改及安排之最終權利。 

2. 本須知如有未盡善之處，賽會有權隨時修改，而於賽前或即日經由廣播宣布或於比賽場地由裁判長向受影響之參賽

者通知。 

3. 賽會對賽事運作安排及仲裁，將以提供公平競賽之平台予各參賽者為大原則。 

 

賽 規： 

4. 運動員必須於比賽時佩戴大會發給之號碼布(用扣針扣於胸前)，否則不得出賽。 

5. 如比賽當日少於兩名參加者/隊伍出席作賽之項目，該項目將取消。 

6. 參加者不可於同一項接力比賽中，同時代表多於一個之隊伍比賽，否則會取消所有賽事的參賽資格。 

7. 運動員只可按照場地規定，穿著釘長不超過七毫米之釘鞋或膠底運動鞋出賽。 

8. 參加者必須遵守賽會及運動場內的各項規則。 

9. 各場比賽之裁判工作均由合資格裁判員擔任，各參賽者必須服從裁判員之判決及裁判員之作賽指示。 

 

報 到： 

10.  徑賽-開始檢錄於賽前 20 分鐘並於 10 分鐘後截止檢錄。 

11.  田賽-開始檢錄於賽前 30 分鐘並於 10 分鐘後截止檢錄。 

12.  各參賽者須於賽會指定之報到時間內到召集處內報到及於召集處內等候作賽。運動員於賽會宣佈截止檢錄時未能

向裁判報到或於裁判帶領進場時缺席者，均作棄權論；報名費亦不獲退還。 

13.  所有運動員於賽事當日及各項目報到時，必須備有由賽會發出之號碼布、有效及附相片之身份證明文件以供

大會核對。如運動員於大會要求核對時未能出示有關證明文件或發現擅自塗改號碼布資料，大會將保留所有權利

作出拒絕該運動員或其接力隊伍參賽並取消其所有項目之所得成績及名次。所繳費用概不發還。 

14.  檢錄組將保留拒絕任何於宣布截止檢錄前，未有向檢錄員報到之參賽者之參賽權利。請各參賽者於指定時間內到達

檢錄區之同時，必須向檢錄員查詢閣下參加項目之檢錄坐區，已免錯過檢錄程序。如參賽者因疏忽而導致錯過檢錄

程序，將不獲參賽資格。 

 

徑賽項目:   

15.  60 米、100 及 200 米賽事設初賽及決賽，初賽之首 8 名最佳成績運動員進入決賽。如參賽人數不足 8 人，將直接進

行決賽。除上述項目外，其他徑賽項目不設初賽，將直接進行決賽以最佳時間定名次。 

16.  參賽者如於同組賽事中起跑時構成第二次偷跑或違規行為，將被即時取消該項賽事之參賽資格。 

 

田賽項目： 

17. 跳高：規則按照 IAAF 規例進行，跳高起跳高度可由裁判即場設定。 

18. 跳遠：如參賽人數等如或多於 8 人，則採用 2 次試跳，最佳成績之首 8 名進入決賽，決賽採用 2 次試跳；如參賽

人數不足 8 人，將直接進行決賽，決賽採用 3 次試跳，跳遠量度標準將由裁判即場設定。 

19. 立定跳遠：直接進行決賽，決賽採用 3 次試跳，立定跳遠量度標準將由裁判即場設定。 

20. 壘球：直接進行決賽，決賽採用 3 次試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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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鉛球：如參賽人數等如或多於 8 人，則採用 2 次試擲，最佳成績之首 8 名進入決賽，決賽採用 3 次試擲；如參賽

人數不足 8 人，將直接進行決賽，決賽採用 3 次試擲。 

(大會有權決定各田賽項目的試跳或擲之標準；因天氣或場地問題，大會保留取消決賽權利) 

22.  跟據國際田聯之規則，凡田賽項目參加者，均須於限定之時間內完成動作，任何延誤之試跳或試擲，均作失敗紀錄。 

23.  所有投擲器材須由賽會／場地提供，參賽者不可使用私人器材參與比賽。如必須使用必須使用私人器材，參賽者必

須送驗以獲得 HKAAA 書面許可並繳付所需費。 

 

上 訴： 

24. 上訴必須由領隊、老師或家長並為年滿 18 歲之成年人士提出，其可向賽會辦公室索取【上訴表格】，並繳交每項上

訴費用港幣 100 元正；經『上訴委員會』審理後，如上訴得值，款項將獲發還；否則所有賽果以裁判最後判決為準，

並所繳交之款項將不獲發還。大會將保留不接受任何由非大會工作人員提供之任何錄像及相片作為上訴理據之所有

權利。 

 

惡劣天氣安排： 

25. 如賽事當日早上 7：30 時天文台仍懸掛三號熱帶氣旋警告或黃色暴雨警告，全日賽事將會取消；如賽事進行中天氣

惡劣，大會將有可能暫停賽事。如賽事因天氣或其他原因而未能於當日舉行，賽事或不作延期舉行，報名費亦不獲

退還。如大會安排擇日重賽而參賽者未能出席，均不獲任何補償，而所繳交之費用亦不獲發還。 

 

遺失號碼布： 

26. 如參賽者遺失號碼布，必須於賽事當日帶同附有照片之身份證明文件及補領費用港幣 50 元正到大會記錄室補領。 

 

附  則： 

27.  比賽日各分組比賽賽程均以即場宣佈為準。 

28.  如被發現冒名頂替，或有參加者經賽會認為有破壞規則或有不良行為而影響賽事運作者，賽會有權取消該

名參賽者及其所屬之整個團體參賽資格，該名參加者及其所屬之整個團體於全部賽事之成績亦有可能被取

消，報名費用將不獲退還。 

29. 所有因違規而不獲賽會接納作賽、取消資格、名次或成績之參賽者或團體，其所繳交之款項將不獲發還。 

30. 參賽者或團體在比賽當天因任何理由無法參與比賽項目，報名費用亦不獲發還。 

 

注意事項： 

31. 參賽者及其家長，必須清楚了解參賽者身體狀況以合適進行競賽活動，多加留意當日天氣及有可能令身體不勝負荷

之因素。如有不適，請盡早向註場工作人員、裁判或救護員求助。 

32. 參賽者須小心保管個人財物，如有任何損失，賽會恕不負責。 

33. 除本章程列明之賽規及備註外，參加者亦須遵守相關附帶或於場內宣佈及張貼之有關細則。 

 

 

 

查詢方法：tcaajac@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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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程序  

團體負責人 /學校老師：  
1. 負責人須年滿 18 歲，提交申請表之同時，即表示負責人已確認所填寫之資料一切屬實，亦代表申請人

及或其監護人已清楚閱讀、明白及同意、並承諾遵守有關本賽事附帶之免責聲明、規則、條款等等

細節及確定清楚參賽者之身體狀況適合作劇烈競賽活動，並同意參賽者倘若出現不可預測之身體健

康狀況；包括任何程度受傷甚或死亡，不論任何過失責任均不會向主辦或協辦機構或個人予以追究。 
 

2. 申請表一經提交，本會將不接受更改或退款，敬請於提交前小心核對以確保內容正確。 
 
3. 請連同已存入相應總額之銀行入數紙	 及	 報名用之 MS-Excel 檔案一併以電郵發送至	

tcaajac@gmail.com	 辦理。 
 
4. 付款資料:	  
 

戶口名稱	 TCAA	Ltd	  
 

南洋商業銀行戶口 043-487-1-026363-0 / 恆生銀行戶口 390-489276-883 
 
5. 號碼布領取：運動員號碼布將在賽事當日於場地設有領取攤位，運動員可於早上 7 時 45 分起到場領取；敬請

各運動員於 4 月 10 日前於網上核對有關參賽項目及資料，如有查詢請盡早以電郵 tcaajac@gmail.com 與本

會聯絡。 
 
	
 
 
以個人身份報名參賽之運動員，手續亦同上所指示  
 

如 有對於使用電腦填寫報名表出現困難，請以電郵與本會聯絡。 
 
閣下需要更多有關此賽事之資料，可到本會網頁 http://www.tcaa.com.hk 或發送電郵至 
tcaajac@gmail.com 查詢。 

公民體育會 主辦 
第二十一屆  「全港青少年田徑錦標賽 2017」 

2017.4.15-16 


